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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一、排放单位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浙江欣兴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排放单位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六里集镇堰山路 699 号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42470112467XK 法定代表人 朱冬伟 

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过程 
核查技术工作

组承担单位 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核查技术工作组成员 陈伟、周林

杰、朱星荣 
文件评审日期 2025 年 4 月 29 日 
现场核查工作

组承担单位 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核查工作组成员 陈伟、周林

杰、朱星荣 
现场核查日期 2025 年 5 月 6 日 
是否不予实施

现场核查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 

三、核查发现 

核查内容 符合要求 
不符合项已

整改且满足

要求 

不符合项整

改但不满足

要求 

不符合项未 
整改 

1.排放单位基

本情况 √    

2.核算边界 √    
3.核算方法 √    
4.核算数据 √    

5.质量控制盒

文件存档 √    

6.数据质量控

制计划及执行 √    

7.其他内容 √    
四、核查确认 

（一）初次提交排放报告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次提交）日期 2025 年 4 月 29 日 
初次提交报告中的排放量（tCO2e） 7419.73  

初次提交报告中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0 
（二）最终提交排放报告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日期 2025 年 5 月 9 日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7419.73  

经核查后和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0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 

最终排放量的认定是否涉及核查技术工作组的测算？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过程、

依据和认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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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2020 年 19

号）、《浙江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浙政办发〔2016〕70

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编制指南（试行）》》（浙环函〔2021〕

179 号）、《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

130 号）的要求，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发”）

受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委托，对浙江欣兴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被核查方）2024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的目的

包括： 

确认被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

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对

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被核查方 2024 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欣兴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六里集镇堰山路 699 号浙江欣

兴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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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除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净

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

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

电、供水、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和厂区

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1.3 核查准则 

1、《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2、《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3、《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2005 年中国温室气体

清单研究》  

4、《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5、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7167） 

6、《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3 ） 

7、《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384） 

8、《天然气能量的测定》（GB/T 22723） 

9、《GB/T 476 煤中碳和氢的测量方法》  

10、《SH/T 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

法）》 

11、《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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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B/T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省核查指南》要求以及浙江国发内部质量管理相关制度，本次

核查的核查组人员组成及分工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分工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陈 伟 核查组组长 核查工作统筹、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2 
朱星荣 

周林杰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报告编制、资料审阅、现场查看、

数据抽样、核查计划制定、数据整理  

3 姚立人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收到被核查方提供的《2024 年度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5 年 5

月 6 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企业基本情况：《排放报告（初版）》中未描述企业的法人核算

边界和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经查阅《排放报告（初版）》，发现《排放报告

（初版）》中外购电力、热力的监测方法以及监测频次未描述，无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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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的合理性、规范性。  

——其它情况：提供的支持性文件不完整。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5 年 5 月 6 日对被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

场核查。现场核查按召开见面会、现场主要排放设施及计量器具踏勘、走

访企业相关部门核实验证数据信息、召开总结会四个步骤进行。现场主要

访谈对象、访谈内容如表 2-2 所示。 

表 2-2 现场访谈一览表 

时间 负责部门 访谈内容 

2025.5.6 办公室 企业发展及生产情况介绍，各部门运营以及人员对接安排。 

2025.5.6 生产部 
营业执照、平面布局图、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报表、检定

证书等资料的提供。 

2025.5.6 生产部 产品产量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的介绍。 

2025.5.6 生产部 厂区内主要用能设备和计量器具的介绍 

2025.5.6 技术部 
介绍电力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等，并提供能源计量器具清

单、主要用能设备清单、生产抄表量等 

2025.5.6 采购部 提供电力购进发票以及公司产值、员工人数等资料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遵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及国家相关最新要

求，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审核发现以及核查组在确认关闭了企业所有不

符合项后，完成数据整理及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

告。核查组于 2025 年 5 月 9 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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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独立于

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1 名具有相关行

业资质及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核人员根据第三方独立审核工作程序执行。负

责本次技术评审的人员独立于本次核查组。技术评审意见及修正情况见表

2-3 所示。 

表 2-3 技术评审意见及修正情况汇总表 

序号 技术评审意见 修改情况 

1 基本信息核查请补充地理位置 已补充 

2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未按指南模板要求编制，请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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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企业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

了核查，通过查阅被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结构图》等相关信息，

并与被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浙江欣兴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4 年，位于浙江省海盐县澉浦工

业园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切削技术的高科技刀具制造企业。公司创办三

十年来，秉承“利其器”理念，树立为制造业提供高效精密切削刀具为使

命，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深耕切削刀具技术，自主研

发各类高效精密切削刀具，提升切削生产力。目前，主要研制生产的产品

有钢板钻、可换刀片式钻头、孔钻、整体硬质合金刀具、金刚钻、BTA 领

域深孔钻、磁座钻机等系列产品，是刀具细分领域内的佼佼者。 

三十年的积累，企业通过智能化技改、数字化赋能等配备了国际领先

的研发、检测装备，具备大批量专业化生产数控刀具的生产线，成为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效精密切削刀具制造商。 

公司先后创建嘉兴市首家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建有省级企业

研究院、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等平台，在技术创新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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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力，深耕细作，保持行业领先。自主研发的“钢板钻”为国内首创，

成为国内首家生产“钢板钻”的企业，填补了国内空白。自主研发的 S 钻

产品为浙江省首台套产品。先后承担国家项目 5 项，省级重大专项 2 项，

公司主导起草制定的行业标准：JB/T 11447-2013《钢板钻》、JB/T 13680-2020

《内冷却可换刀片式铲钻》发布并实施，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公

司“创恒”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行政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

商标品牌示范企业”，产品被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成为国内行业

领军品牌。 

公司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获得多项殊荣：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火炬

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浙江省五一

劳动奖状”、“浙江省创新型示范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等百

余项荣誉。2018 年，公司荣获“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成为海

盐县首个获得该殊荣的企业。 

浙江欣兴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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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企业营业执照 

被核查方组织机构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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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企业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1）高速钢类产品工艺流程见下图： 

 
图 2-1 高速钢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高速钢按照设计规格、尺寸下料，上数控机床车刃、柄，铣旋槽、柄，

根据产品性能要求，转热处理车间，采用盐浴淬火处理，处理温度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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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进行高温回火处理，处理温度 575℃，车间配置 5 台盐浴火炉，编成

一组，分别设定温度 550℃、800℃、1100℃、1280℃、575℃，工件依次

进入各盐浴炉，升温完成淬火过程，并冷却。其中，5#盐浴作为快速冷却

阶段保温炉，以实现工件的等温淬火。淬火完成后，重新装料筐，进回火

炉进行回火处理，重复处理 5 次以达到规定的硬度。 

热处理完成后，进行清洗、喷砂，之后上磨床，磨刃圆、柄圆、排屑

槽、端齿，转表面处理工序，进行涂层处理，通过涂层工艺，利用气相沉

积的方法涂覆层 TiAlN，涂层处理温度 500℃，检验合格后，经超声波清洗，

激光标计后入库。 

（2）硬质合金/模具钢类产品工艺流程见下图： 

 
图 2-1 硬质合金/模具钢类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硬质合金/模具钢按照设计规格、尺寸下料，上数控机床车刃、柄，铣

螺旋槽、柄,根据产品性能要求,转热处理车间,采用真空淬火处理,处理温度

1280℃之后进行高温回火处理，处理温度 575℃，回火处理 6 次，以达到

规定强度。热处理完成后，上磨床，磨刃圆、柄圆、排屑槽、端齿，转表

面处理工序，进行涂层处理，涂覆一层 TiN，涂层处理温度 500℃，检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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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经超声波清洗，激光标计后入库。 

3.1.3 主营产品产量 

被核查方单独填报《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和《工业产销总值及

主要产品产量表》。依据以上报表，2024 年度被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如下表所示： 
 

表 3-1 产量核查标准及数据来源表 

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 月-12 月）》  

交叉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监测方法 人工计数、复核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班次记录，每日统计，每月合计  

监测设备维护 
由被核查方日常维护，定期巡检，发现异常，及时校准，但企业不能

提供检定报告。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验证 

（1）核查组汇总了《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 月-12 月）》中密封胶的产

量数据，并与《工业生产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中全年累计数量进行

比对，发现结果一致。  
（2）鉴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 月-12 月）》系企业生产台账，核查

组认为其统计口径、统计频次更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决定采纳。  

核查确认的数据 
2024 年企业生产的产品为高效精密切削刀具，经统计 2024 年合计生产

645.7 万套，工业总产值为 47589.5 万元，工业增加值 33514 万元。 

核查结论 与《排放报告（初版）》中填报数据相符，符合要求。  

表 3-2 企业近年生产情况表 

产品种类 单位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高效精密切削刀具 万套 583.9 560.6 645.7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

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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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主要经营指标 

通过查阅被核查方《工业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公司产值及固

定资产表》、《综合能耗表》，确认被核查方 2024 年度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如表 3-3 所示。 
表 3-3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年度 
指标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产值（万元） 40405.6 39752.3 47589.5 

工业增加值（万元） 28926 33829 33514 

利润（万元） 19059.33 20440.21 21249.6 

税收（万元） 7192.39 5229.37 5399.07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法人核算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被核查方代表

访谈等方式，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被核查方

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

生产系统。经现场核查确认，被核查方企业边界为浙江欣兴工具股份有限

公司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六里集镇堰山路 699 号。 

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净购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现场核查，确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种类

为二氧化碳。 

因此，核查组确认《2024 年度浙江欣兴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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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报告（终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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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地理边界 

经现场确认的地理边界为：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六里集镇堰山

路 699 号。 

 

图 3-4 企业地理边界图 

3.2.3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

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如下表所示，本次核算的气体为二氧化碳。

排放源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4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原材料品种 排放设施 

燃料燃烧排放 不涉及 /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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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 电力 生产及附属设备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稿）》，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

源和排放设施与实际相符，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浙江欣兴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等于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加上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量，减去企业 CO2回收利用量，再加

上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 

核查组确认《企业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

用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EGHG 为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当量； 

ECO2-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当量； 

ECO2-过程 

为核算边界内各种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CO2；  

RCO2-回收 为报告主体的 CO2 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 CO2； 

ECO2-电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当量； 

ECO2-热 使用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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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被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ECO2-燃烧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当量； 

i 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各种温室气体的 CO2 当量排放，

单位为 tCO2 当量； 

CCi为化石燃料品种 i 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

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 Nm3 为单位； 

OFi为化石燃料 i 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

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 Nm3 为单位。 

3.3.2 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机械设备制造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17 

AD 电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购入电量，MWh； 

EF 电力：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MWh； 

AD 热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购入热量，GJ； 

EF 热力：热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tCO2/GJ。 

热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供热单位提供的 CO2 排放因子，

不能提供则按 0.11 吨 CO2/GJ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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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燃烧过程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相关支持性文件及访谈相关部门，对企业

2024 年度购入化石燃料、电力的相关品种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

据来源、测量方法、测量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

对主要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2 外购电力 

核查组现场审核排放单位的外购电力来源国网电力，因此排放单位的

外购电量＝国网电力。 

数据来源： 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监测方法： 关口电表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记录，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由电力公司负责校验，12 月/1 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用排放单位《电力财务结算数据》与《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的净购入电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核查

组采用查阅 2024 年度的《电力消耗统计月报》和《电力财务结

算数据》中净购入电量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

可采信。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电量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排放

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 

单位 采购电量 光伏电量 

MWh 16327 2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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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外购化石燃料 

企业 2024 年未采购化石燃料用于厂界内生产过程使用，故企业化石燃

料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为 0。 

3.4.4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 

3.4.4.1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回收量：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回收，因此，

二氧化碳回收量为 0。 

3.4.4.2 净购电力产生的排放 
 

表 3-2 核查确认的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电力 
外购电力量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核查确认的排放

量（tCO2） 
企业报告的排放

量 
（tCO2） A B C=A*B 

外购电力 14143.6 0.5703 7419.73 7419.73 

3.4.4.3 排放量汇总 
表 3-3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排放类型 核查确认值 《排放报告（终稿）》

报告值 误差 

单位 吨 吨 %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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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回收量(tCO2) 0 0 0 

净购入电力(tCO2) 7419.73 7419.73 0 

净购入热力(tCO2) 0 0 0 

企业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合计 7419.73 7419.73  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排

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要求。 

3.4.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从事生产工业泵和防腐设备。依据国家相关文件，不对《补

充数据》进行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是受核查方确保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数据的准确

性，提升温室气体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受核查方应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核查要求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参考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的思路，从制度建立、数据监测、数据流程监控、记录管理、内部

审核等几个角度着手，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流的管控和数据质

量管理工作。 

表 3-4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核查发现表 

序号 规定要求 核查发现 

1 
从管理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进行规范。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

未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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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核算和报告工作。制定规范性流程性管理文

件，明确核算和报告工作的流程。 

未规范性流程性的管理文件。 

2 

对排放源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排放占比情况进

行排序分级，对不同排放源类别的活动水平数

据和排放因子进行分类管理。 

还未进行分类管理 

3 

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内容包

括消耗量、燃料低位发热值等相关参数的监测

设备、监测方法及数据监测要求；数据记录、

统计汇总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定期对计量器

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仪表进行维护管理等

计量设备维护要求；并对数据缺失的行为制定

措施。注意将每项工作内容形成记录。 

已定期做好相关的数据记录、统计汇总

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但部分计量器具

的维护要求还未达到相应要求。 

4 

建立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企业每

个参数的数据来源，数据监测记录统计工作流

转的时间节点，以及每个节点的相关责任人。 

初步建立了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

系，未明确每个时间节点的相关责任

人。 

5 

在企业内部定期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

核制度，通过定期自查方式，进一步确保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的准确性。 

未建立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其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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